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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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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法
立法目的

提升公共服務水準

加速社會經濟發展

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



更好的公共建設及公共服務

財源不足

規劃設計不良

管理無效率

不當管理維護

公共建設常被詬病
覆蓋率低

服務品質不佳

增加資金來源

私人部門創新

提升服務品質

改善管理效率

民間參與方式

增加預算編列

改善政府職能

改進政府決策能力

修正法令

傳統政府方式

實現公共建設服務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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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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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公共建設提供，帶動產業發展

提升公共服務品質

增加財政運用彈性

增加公有資產運用效益

提供民間資金多元投資管道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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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夥伴關係
 合理利潤與風險分攤

民間 政府

財力
能力
活力
效率

 決策
 環境
 條件
 監督



臺灣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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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營運「O」為要件

民間機構投資新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

(Build-Operate-Transfer)
BOT

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促參法§8第1項第2款-無償

BTO)；或一次/分期給付建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促參法§8第1項第3款-有償

BTO)，並由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Build-

Transfer-Operate)

BTO

民間機構投資增建、改建及修建政府現有建設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

權歸還政府(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ROT

民間機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設，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Operate-Transfer)OT

BOO
配合政府政策，由民間機構自行備具私有土地投資新建，擁有所有權，並自為營運或

委託第三人營運(Build-Own-Operate)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模式(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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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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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例

BTO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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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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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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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例



（一）屬促參法規範公共建設範疇
1.符合促參法第3條所稱公共建設，並依第8條民間參
與方式辦理者，適用促參法。

2.主辦機關應符合促參法第5條規定。
3.依促參法核准民間機構興建、營運之公共建設，不
適用採購法。(促參法§48)

（一）非屬促參法規範公共建設範

其他法律(例如公產管理條例)+採購法§99：機關辦
理政府規劃或核准之交通、能源、環保、旅遊等建
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放廠商投資興建、營

運者，其甄選投資廠商之程序，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適

用採購法之規定。

法規適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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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公私協力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簡稱PPP)，政
府與民間透過契約合作模式實現國家基礎建設，已成為全球趨勢。各
國做法有差異，並無統一的規範。

大捷法

土地開發
電業法

地方公產管
理法令招標
設定地上權
或標租

商港法

國有財產法招
標設定地上權
或標租

都更條例

(公有土地)

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

其他法令如
再生能源條例

下水道法

計畫辦理依據

計畫辦理程序

其他

政府採購法



項目 促參BOT案 招標設定地上權案

目的
政府與民間基於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原則

，合作完成公共建設與公共服務提供。

活化利用公有非公用土地，無特定公

共建設目的。

核心價值
提升公共服務水準，非以收取權利金或增加政府財

政收入為目的。

以追求公有土地最大收益為目標，民

間興辦之事業得於符合個案基地所在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下追

求最大利潤。

招商(競標)

條件

公告招商，公開評審，以「供公眾使用、促進公共

利益」為原則，不以權利金為甄審唯一指標，通常

採「最有利標」精神，由主辦機關組成甄審委員會，

設定甄審項目標準，就申請人對公共建設興建、服

務提供及權利金等財務面向綜合評審。

公開競標，以權利金最高為決標條件。

案例 如雙和醫院及安南醫院等BOT案。 如臺北101及世貿二館設定地上權案等。

促參BOT案與招標設定地上權案比較

18



19

身為公務員我必須推動促參

Because…
預算無法到位

單位人力不足

專業能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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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公務員我必須推動促參

Because…

機關政策及長官指示



公共建設計畫辦理常用模式

傳統採購
(政府採購法)

規劃 設計 施工 營運

統包採購
(政府採購法) 規劃 設計 施工 營運

民間參與
(促參法)

規劃 設計 施工 營運 BOT/ROT/BTO

營運規劃 設計 施工 OT/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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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辦機關）

制訂服務

成果規範
編列預算

民間機構

投資公共建設資產

租金
使用費
規費或稅金

民眾

付費（納稅）
義務人

公共服務
需求者

提供公共服務

簽訂PPP契約

支付服務費用

典型的促參(PPP)計畫架構



特許合約

股東協議書

工程合約

服務合約

服務合約

貸款合約

保險合約

銷售合約
原材料供應合約

專案公司

興建統包商

工程、保險、稅務、
財務、專案管理
與法律顧問

原材料供應
統包商

工程獨立監督機關

融資機構

保險公司

產品/服務購買者
投資者

主辦機關

私部門

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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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促參計畫的契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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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案件簽約案件及民投金額(91年-109年)

自91年至109年，共簽約1,836件，民投金額約1兆8,663億元；契約期間減少人事等財政
支出1兆6,964億元；增加租金稅收等收入1兆0,342億元；創造逾30萬個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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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類別分析(91年-110年)

廣義民參案依公共建設類別分析，交通建設類別簽約件數（580件）及民投金額
（6,595億元）皆為最高，文教設施類別簽約件數(398件)，民投金額553億元)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580

70

128

28 13
51

23

398

158
120

267 

91年-109年各公共建設別簽約件數

件數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595 

2,619 

1,060 
1,280 

830 

1,411 

626 
553 520 

325 

2,844 

91年-109年各公共建設別民投金額(億元)

金額



26

BOT

10% ROT

18%

OT

67%

其他

5%

促參案件民間參與方式件數百分比

民間參與方式以OT及ROT案為主

OT+ROT=85%

統計時間：91年至109年

交通建設

27%

衛生醫療

設施

11%

文教設施

28%觀光遊憩

設施

9%

運動設施

8%

其他

17%

促參案件公共建設類別件數百分比

公共建設類別以文教及交通為主

文教設施+交通建設=55%

促參統計與分析(1/4)



促參統計與分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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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公共建設編列預算 5,194 4,086 3,797 3,560 2,000 3,596 2,026 3,791 3,927 4,670

促參案簽約金額 91 326 279 296 344 513 206 318 118 36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促參統計與分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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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中央政府各年度總預預算案)、財政部推動促參司

公共建設預算與促參案簽約金額

新台幣億元

促參案簽約金額占公共建設預算比例偏低



促參統計與分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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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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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上限

備註1：圖內數字為中央政府1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占前3年度名目GDP平均數比率
備註2：108年度以前為審定決算數，109年度及110年度為法定預算數

中央政府1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情形

108年起，公共債務未償餘額逐漸升高，造成財政負擔



促參契約終止案分析(91-109)
依解約年度統計終止案件件數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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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案終止契約民間參與方式分析(91-110年6月)

民參方式 件數
件數

占比(%)
民投金額
(億元)

金額
占比(%)

BOT 44 25.14% 810 74.72%

OT 78 44.57% 22 2.03%

ROT 39 22.29% 25 2.31%

BOO 13 7.43% 224 20.66%

BTO 0 0.00% 0 0.00%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方式
(促參法第8條第1項第7款)

1 0.57% 3 0.28%

總計 175 100.00% 1,08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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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案終止契約公共建設類別分析(91-110年6月)

 文教設施類別件數最高（55件），民投金額（163億元）第3高，件數及金額占

比分別為31%及15%。

 觀光遊憩設施類別件數(37件)次之，惟其民投金額(375億元)為最高，件數及金

額占比分別為21%及35% 。

金
額(

億
元)

件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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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規介紹

一、促參法架構

• 總則

• 用地取得及開發

• 融資及租稅優惠

• 申請及審核

• 監督及管理

二、促參法常用相關子法



促參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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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則
第1章§1～§12

用地取得及開發
第2章§13～§28

監督及管理
第5章§48之1～§54

附則
第6章§55～§57

申請及審核
第4章§42～§48

融資及租稅優惠
第3章§29～§41

相
關
子
法



促進民間投資誘因

 法規鬆綁
 融資協助
 就非自償部分給予補貼
 重大公共建設租稅優惠

 參與程序：政府規劃及民間自行規劃申請

 14類21項84小項(交通、文教、觀光、醫療…)

公共建設類別(供公眾使用且促進公共利益)

參與模式：BOT、BTO（有償、無償）、ROT、OT、BOO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基本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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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法(1/6)

總則



 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

 環境汙染防治設施

 污水下水道、自來水及水利設施

 衛生醫療設施

 社會及勞工福利設施

 文教設施

 觀光遊憩設施

 電業設施及公用氣體燃料設施

37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類別促§3

 運動設施

 公園綠地設施

 工業、商業及科技設施

 新市鎮開發

 農業設施

 政府廳舍設施

(細§2~22): 納入21中項、84小項

(細§23)：各項公共建設，其認定如

有疑義，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



重大公共建設促§3

 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以上之公共建設；其範圍，由主管機
關會商內政部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重大公共建設範圍 (108.6.10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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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規模：依公共建設特性有不同認定基準，如投
資總額、開發面積、土地面積、總樓地板面積、污
水處理量、出水量、引水能力、蓄水容量等。

• 是否屬重大公共建設，由主辦機關依重大公共建設
範圍規定認定之。



辦理機關促§5、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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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促§5、促§6)

財政部

主辦機關(促§5)
主辦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相關業務之機關

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得授權所屬
機關(構)執行

得經其上級機
關核定，委託
其他政府機關
執行政府機關

執行



主辦機關辦理促參案件促§5、促§6

主辦機關辦理促參案宜由專業人員為之(促§6)

•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專業人員資格考試訓練發證管理及獎勵辦法(105.4.15訂定)

促參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相關業務

•促參案件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招商、甄審、議約、簽約、履約管理、爭議處理、移

轉及歸還等，宜由促參專業人員承辦或經其審核或協辦(專業人員辦法§2)。

• 得聘請財務、工程、營運、法律等專業顧問協助辦理(細§8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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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機關促§5、促§6

 主辦機關委託其他政府機關執行(促§5第4項)

得經上級機關核定，將依促參法辦理之事項委託其他政府機關執行，應將委託事項及所依

據之規定公告之，並刊登於政府公報、新聞紙或公開上網。

• 上級機關(細§25)

• 於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主辦機關時，為行政院。

• 於直轄市、縣(市)政府為主辦機關時，為(該公共建設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 委託執行事項(促參作業指引#3)

• 適用得授權執行事項，但不包含簽約事宜(促參作業指引#4)。



辦理機關促§5、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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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所屬機關(構)或委託其他政府機關執行(細§24)

• 應審酌案件性質及被授權/受委託機關專業能力。必要時得洽詢主
管機關意見。

• 應定期或不定期查核及檢討被授權/受委託機關執行情形。

主辦機關得視需要授權執行事項(促參作業指引#3)

• 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

• 訂定公告及招商相關文件內容。

• 辦理公告及甄審。

• 辦理議約、簽約、履約管理等事宜。



民間機構促§4

 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與主辦機關簽訂參與公共建設之投資契約者。

 經主辦機關核定之私法人，與主辦機關簽訂參與公共建設之投資契約
者。

民間機構有政府、公營事業出資

或捐助者，出資捐贈總額不超過

民間資本總額或財產總額20%

民間機構有外國人持股者，持股
比例限制，報請行政院核定(不受
其他外國人持股相關比例限制)。
但涉國安及能源自主考量者，不
在此限



44

保險業擔任促參案件民間機構
1. 保險業者得透過結合專業第三人，直接擔任促參案民間機構

1) 促參法未禁止或限制保險業者擔任促參案民間機構。保險法§ 138第3項規定，

保險業不得兼營本法規定以外之業務，保險業者擔任民間機構辦理公共建設營

運，滋生違反前揭保險法規定疑義。

2) 行政院102.5.23會議決議，保險業者資金投入公共建設，依促參法即可推動，保

險業者擔任民間機構與主辦機關之權利義務，透過契約予以規範，保險業者於

該契約中營運責任，得經主辦機關同意，透過保險業者與受託或承租者之委託

或租賃契約規範該受託或承租者承擔；保險業者與受託或承租者之契約內容及

權利義務，須納入主辦機關與保險業者之契約中。

2. 為利保險業者循結合專業第三人模式擔任民間機構參與促參案，訂有開放保險業為

單一申請人結合專業第三人參與BOT案招商文件及投資契約參考條款供主辦機關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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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方式促§8

民間機構投資新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
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Build-Operate-Transfer)

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或一次/分期
給付建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並由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
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Build-Transfer-Operate)

民間機構投資增建、改建及修建政府現有建設並為營運；營運期
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

民間機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設，營運期間
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Operate-Transfer)

BOT

BTO

ROT

OT

配合政府政策，由民間機構自行備具私有土地投資新建，擁有所
有權，並自為營運或委託第三人營運
(Build-Own-Operate)

BOO

新建、增建、改建、
修建(以下簡稱興建)或
營運工作，得就該公
共建設之全部或一部
為之。(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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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或一次/分期給
付建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並由該民間機構營運；
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Build-Transfer-Operate)

BTO

主辦機關依照此方式興建公共建設者，應於實施前將建設及財

務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或由各該地方政府自行核定，並循預

算程序編列賒借及建設計畫相關預算，據以辦理。 (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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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投資契約原則促§11、12

 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簽訂投資契約，應依個案特性，
記載相關事項(促§11)

 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之權利義務，除促參法另有規
定外，依投資契約之約定；契約無約定者，適用民事
法相關規定。

 投資契約之訂定，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
則；其履行，應依誠實及信用之方法。



48

促參法(2/6)
用地取得與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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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所需用地之取得促§13、§15、§16、

公共建設所需用地：經主辦機關核定之公
共建設整體計畫所需用地，含公共建設、
附屬設施及附屬事業所需用地(§13)

公有土地(§13) 私有土地(§16)

 有償撥用
 無償撥用

依法徵收

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等方式提供民間機構

民間機構依投資契約興建營運

協議價購

政府規劃之重大公共建
設所需用地(§16)

取得公共建設所需用地

X

O



 公共建設所需用地涉都市計畫變更者：主辦機關協
調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法§27規定辦理迅
行變更。

 公共建設所需用地涉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者：主辦
機關應協調區域計畫主管機關依區域計畫法令辦理
變更。

 重大公共建設所需用地，依法應辦理環境影響評
估、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且涉及前述土地使
用管制調整者：應依都市計畫及區域計畫法令，辦
理平行、聯席或併行審查。

50

土地使用管制調整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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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公有土地租金優惠促§15

優惠

• 依促參法§15規定將公有土地提供民間機構使用，租金得

予優惠，不得免收

• 應就公共建設整體計畫所需用地全部範圍計收土地租金

• 依其他相關法令取得土地，土地租金計收應依其他法令

規定辦理，不適用租金優惠辦法規定。

公共建設所需用地為公有土地者，主辦機關得於辦理撥用後，

提供民間機構使用，其出租及設定地上權之租金得予優惠(促§15)
•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109.5.7 內政部會銜財政部修正發

布§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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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公有土地租金優惠促§15

投資契約載明計算方式

1. 興建期間按當期申報地價及課徵地價稅稅率之乘積計收(優§2第1
項第1款)

2. 營運期間按當期申報地價及課徵地價稅稅率之乘積，加計簽約當
其申報地價百分之2計收(優§2第1項第1款)

3. 同一宗土地，一部屬興建期，一部已開始營運者，按實際占用土
地比例或地上建築物樓地板面積比例計收(優§2第1項第3款)

已依其他法令規定優惠計收租金者，不得依本辦法規定優惠租金(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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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公有土地租金優惠促§15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

得酌予減收

規劃、甄選階段
• 依規定計收之租金，經主辦機關評估財務計畫，確有造成公

共建設自償能力不足情事者，得酌予減收之(優§2第2項)

履約階段
• 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或地上權人之事由，或因傳染病或其他

重大災害等不可抗力事由致影響興建、營運者，主辦機關得
酌予減免或准予緩繳應繳之租金(優§4)
(得考量將土地租金減免或緩繳相關機制納入公告及招商文件與投
資契約，降低民間機構履約風險)



附屬設施與附屬事業細§34

附屬設施：附屬於公共建設之必要營運設施

附屬事業：公共建設及其附屬設施外之開發經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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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屬事業不可單獨為促參案招商標的

• 附屬事業開發經營，應符合提高公共建設整體財務計畫可行
性、增進公共服務品質或有效利用公共建設所需用地等目
的。
(應於可行性評估報告或政策公告徵求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內容，
載明其辦理目標及達成該目標之容許項目與內容。)

• 民間機構經營附屬事業之收入應計入公共建設整體財務收入
(促§13)；其收入應與公共建設收支分別列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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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促參案件附屬事業規劃參考原則

• 附屬事業使用容許項目

主辦機關規劃附屬事業使用容許項目，得依公共建設所需用地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使用容

許項目擇定。容許項目涉及都市計畫或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者，依促§14第1項規定辦理。

• 附屬事業開發經營評估因素

主辦機關應就下列因素審慎評估附屬事業之開發經營對整體公共建設之影響，並確保公益
性、財務可行必要性、公共服務品質完整性、土地整體利用效益性。

• 附屬事業規模主辦機關宜就下列事項審慎評估附屬事業規模之合理性：

 符合公共建設推動目的、確保公共建設服務品質、整體財務試算分析結果、風險評估
分析及配置。

 整體財務試算，宜考量契約期間現金流量特性、民間合理投資報酬率、公共建設對外
收費費率合理性等。

 經評估附屬事業開發經營規模不具合理性，宜研議採其他方式辦理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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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法(3/6)

融資及租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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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公共建設(促§36~§40)

•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開始營運後有課稅所得年度起最長5年)

•投資抵減(指定項目支出金額一定限度內)

•關稅優惠(指定項目免徵或分期繳納)

•營利事業投資民間機構股票應納所得稅抵減(取得股票價款一定限度內)

•房屋稅、地價稅、契稅減免(供民間機構直接使用之不動產)

融資及租稅優惠(第3章)

重大公共建設排除授信額度限制(促§31)

金融機構對民間機構提供用於重大交通建設之授信，係配合政府
政策，並報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者，其授信額度不受銀行
法相關規定之限制



補助及融資協助(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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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得就非自償部分，補貼民間機構貸款利息或按營
運績效給予補貼(促§29)

主辦機關得洽請或協調有關機關(構)提供民間機構中長期貸
款、天然災害復舊貸款(促§30、§35)
•主辦機關提供融資保證或依其他措施承擔或有負債者，應提報各民意機

關審議通過(促§30)。

民間機構得公開發行新股、指定用途之公司債(促§33、§34)

一般公共建設

附屬事業不適用第3章(促參法§29~§41)融資及稅捐優惠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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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營運績效給予補貼促§29、細§47、 §49

公共建設經甄審委員會評定其投資依促參法其他獎勵仍未具完全

自償能力者，主辦機關得就非自償部分補貼貸款利息或按營運績效給

予補貼，並於投資契約中訂明。

 涉中央政府預算者，實施前應將建設計畫與相關補貼，報請行

政院核定。未涉中央政府預算者，得依權責由主辦機關自行核

定(促§29)

 補貼應循預算程序辦理(促§29)。

 民間機構於營運期間屆滿前，經主辦機關終止投資契約者，其

依促參法取得之補貼權利，應自通知日起予以終止(細§49)。

 給予民間機構之營運績效補貼，應以民間機構辦理公共建設興建

及營運達成投資契約約定成果為依據(細§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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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償能力細§43

指計劃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入現值總額，除以計畫評估年期內各
年現金流出現值總額之比例。
(比例小於1→未具完全自償能力)

現金流入：
公共建設計畫營運收入、附屬事業收入、資產設備處分收入及其他相關收入之
總和。

現金流出：
公共建設計畫所有工程建設經費、依促參法§15第1項優惠後之土地出租或設定
地上權租金、所得稅費用、不含折舊與利息之公共建設營運成本及費用、不含
折舊與利息之附屬業業營運成本及費用、資產設備增置及更新費用等支出之總
額。



自償率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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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償率≧1，並不代表每年

現金流入≧現金流出

迷思一

計畫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入現值總合/計畫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出現值總合自償率

自償率≧1，並不代表計畫

具投資可行性

迷思二

自償率≠還本付息能力≠投

資報酬率

迷思三

各年現金流入≠各年股東可

收取之報酬

迷思四

民間投資人與融資銀行不看

此指標

迷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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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之評估及公告細§44

依促參法§29第1項規定給予時，應於可行性評估報告及貸款利息

或營運績效補貼先期計畫書中，進行自償能力及民間參與效益評

估，據以擬定補貼之方式、上限及調整機制，並載明於公告。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營運績效補貼評估規劃作業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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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金計收
 107.8.28行政院加速投資臺灣專案會議第20次會議結論

• 政府資源有限，唯有公私協力合作，才能順利推動各項各公共建設，請秉持

推動促參並非以收取權利金為目的原則，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權利金設定及調整參考原則

 促參案核心價值提升公共服務水準，非以收取權利金或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為目的。

 得依政策目的需求，秉持風險分攤、利潤共享原則，視個案財務可行性，衡酌是否

收取權利金。經評估收取者，應於招商文件及投資契約草案載明相關事項。

 權利金收取及調整

 前置規劃階段評估因素：契約期間現金流量、投資報酬率、公共建設收費費率、土

地租金負擔情形、配合主辦機關要求支出之興建規劃費用、公益活動及相關費用等。

 得於契約草案權利金章節載明檢討時機、調整因子或得調整情形及調整方式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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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法(4/6)
申請及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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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途徑促§42、46

促參
案件

政府規劃

公告徵求民間參與

民間自行規劃

申請參與
民間自行

備具私有土地

使用政府

土地、設施政策

公告

及
評
審
程
序

須
經
公
告
徵
求

政府提供

土地、設施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

(109.7.1修正)

• 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

公共建設作業辦法

(105.4.11訂定)



政府公告徵求民間參與流程促§42 作業流程圖

預
評
估

可行性
評估

(促§6之
1)

公聽會
(促§6之1)

先期
規劃

(細§52)

公告
(促§42)

申請
(促§43)

甄審
(促§44)

議約
(細§57)

簽約
(促§45)

興建營運
依約執行

評 估 及 規 劃 申 請 及 審 核
異議及申訴(促§47，爭議處理規則)

監 督 及 管 理
依促參法及投資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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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規劃案-可行性評估促§6-1、細§26

主辦機關依促參法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前，應先進行可行性評估。

可行性評估應納入計畫促進公共利益具體項目、內容及欲達成之

目標，並於該公共建設所在地邀集專家學者、地方居民與民間團

體舉行公聽會，對於專家學者、地方居民與民間團體之建議或反

對意見，主辦機關如不採納，應於可行性評估報告中具體說明不

採之理由。

 可行性評估報告應邀請相關領域人士審查，並於公告前公開於主辦機
關資訊網路，期間不少於10日(細§26)。



68

政府規劃及民間自提案-公聽會細§27

公聽會指主辦機關向公共建設所在地居民、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與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廣泛蒐集意見之會議。

公聽會舉行前，主辦機關應通知前項居民、相關專家、學者及機

關、團體，並將辦理時間、地點、事由及依據資訊，公開於主辦

機關資訊網路。

公聽會提出之建議或反對意見如不採納，應於可行性評估報告具

體說明其理由。

 公聽會紀錄，應於公告前公開於主辦機關資訊網路，期間不

少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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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規劃及民間自提案-先期規劃細§52

主辦機關徵求民間參與政府規劃之公共建設前，應依可行性評估結

果辦理先期規畫。未涉及政府預算補貼者，不在此限。

先期規劃應撰擬先期計畫書，依公共建設目的及民間參與方式，

就擬由民間參與期間、環境影響評估與開發許可、土地取得、興

建、營運、移轉、履約管理、財務計畫及風險配置等事項，審慎

規劃並明定政府承諾與配合事項及完成程度及時程，必要時納入

容許民間投資附屬事業範圍。

主辦機關應邀請相關領域人士審查先期計畫書，並公告徵求民間

參與前，公開於主辦機關資訊網路，期間不少於十日



政府公告徵求民間參與-申請

公告準備(細§53)

• 投資資訊提供：得於公告前備具投資資訊供索閱或辦理說明會，並

參酌投資人建議事項，訂定公告及招商文件內容。

公告(細§54、§55)

• 應將公告摘要公開於主管機關資訊網路，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 變更或補充招商文件，應於截止收件前辦理變更或補充公告，必要

時延長收件期限。



政府公告徵求民間參與-審核

審核(促§44)
 主辦機關為審核申請案件，應設甄審委員會，按公共建設

之目的，決定甄審標準，並就申請人提出之資料，依公平、
公正原則，於評審期限內，擇優評定之。

 甄審標準，應於公告徵求民間參與之時一併公告；評審期
限，依個案決定之，並應通知申請人。

 甄審委員會委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為專家、學者，甄審過
程應公開為之。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109.7.1修正)

依招商文件及甄審辦法辦理。



政府公告徵求民間參與-議約及簽約

 經評定為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應自接獲主辦機關通知之日起，按評

定規定時間籌辦，並與主辦機關完成投資契約簽訂手續(促§45)。

 最優申請人未於規定時間籌辦並完成簽約手續者，主辦機關得訂定期

限通知補正(促§45)。

 議約原則、議約/簽約期限及不予議約/簽約情形：細§57、§58、§59。

 議約、簽約期限，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不得逾法定期限。

 特殊情形之認定，不得授權所屬或委託其他機關(構)執行。



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促§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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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促§46

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者，應擬具相關土地使用計畫、興建

計畫、營運計畫、財務計畫、金融機構融資意願書及其他法令規定文

件，向主辦機關提出申請(第1項)。

申請案件受申請機關如認為不符政策需求，應逕予駁回；如認為符合

政策需求，其審查程序如下(第3項)：

一. 民間申請人自行備具私有土地案件，由主辦機關審核。

二. 主辦機關提供土地、設施案件，由民間申請人提出規劃構想書，經

主辦機關初審通過後，依初審結果備具第一項之文件，由主辦機

關依促參法§44第1項規定辦理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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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自行規劃申請案件政策公告細§61

• 主辦機關得依政策需求，對於可供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之公共建設辦
理政策公告。

應將公告摘要公開於主管機關資訊網路，並刊登於整府採購公報

• 政策公告內容，除依施行細則§34第3項規定(即：附屬事業有關事項)辦
理外，應載明下列事項：

(1)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目的即公共服務需求。

(2) 涉主辦機關提供土地、設施者，其基本資料。

(3) 民間興辦項目及方式。

(4) 申請及審核作業程序

(5) 主辦機關協助事項。

(6) 其他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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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法(5/6)

監督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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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及管理(依促參法及投資契約辦理)

依投資契約應為下列處理並以書面通知民間機構：

1.要求定期改善

2.中止興建營運一部或全部。但經主辦機關同意融資機構等自行或擇定其他機構暫時接管該

公共建設繼續興建或營運者，不在此限

3.終止契約

原則不得轉讓、出租、設定負擔。例外：

1.興建、營運權利如為改善計畫及終止契約後維持營運之適當措施，經主辦機關同意者，

得轉讓、出租、設定負擔

2.營運資產設備非經主辦機關同意，不得轉讓、出租、設定負擔

3.民間機構非經主辦機關同意，不得辦理合併或分割

1.費率及其變更應於投資契約記載；屬公用事業者，費率標準、調整時機及方式

2.減價優惠之限制

• 情況緊急，遲延有損重大公益或造成緊急危難之虞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令民

間停止興建或營運之一部或全部

• 發生中止、停止營運一部、全部或終止契約時，主辦機關必要時得依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所定之接管營運辦法，強制接管營運

•營運期間應每年至少辦理一次營運績效評定

•營運績效良好者，得優先定約

•依投資契約移轉或歸還(資產總檢查)

民間機構之權利、營運資產、
設備之轉讓、出租、設定負擔
或為民事執行標的(促§51，細
§64)

費率及費率變更；減價優惠
(促§11、§49、§50)

民間機構興建或經營

不善之處理
(促§52，細§67~§74)

主辦機關

緊急處分權
(促§53，細§75、§76)

主辦機關營運績效評定
民間機構移轉公共建設

(促§51之1、§54，細§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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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價優惠之限制(促§50)

 依促參法營運之公共建設，政府非依法律不得要求提供減價優惠。

 其依法優惠部分，除投資契約另有約定外，應由各該法律主管機關編列預算補貼

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59第1項規定

•身心障礙者進入收費之公營或公設民營風景區、康樂場所或文教

設施，憑身心障礙證明應予免費；其為民營者，應予半價優待。

•衛生福利部106.3.8.衛授家字第1060100742號函釋略以：
• 採公辦民營由受託之民間業者自負盈虧經營型態(如BOT、BTO、BOO、ROT、

OT)屬前開門票優惠範圍。公設民營之風景區、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比照公營提

供身心障礙者門票免費優惠。

• 個案應由主辦機關依其營運方式、契約規定判定倘具公設民營性質，自應依規

定提供身心障礙者門票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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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營運權利不得轉讓(促§50)

民間機構依投資契約所取得之權利，除為§52規定之改

善計畫或§53規定之適當措施所需，且經主辦機關同意

者外，不得轉讓、出租、設定負擔或為民事執行之標

的。

民間機構非經主辦機關同意，不得辦理合併或分割。

• 主辦機關審查民間機構辦理合併或分割參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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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資產、設備之轉讓(促§ 51、細§64)

 民間機構因興建、營運所取得之營運資產、設備，非經主辦機關同
意，不得轉讓、出租或設定負擔。

•營運資產、設備，於不影響公共建設正常運作，並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主辦機關得同意其轉讓、出租或設定負擔：

(1)依契約無需移轉予政府者。

(2)依契約需移轉予政府者，得依契約規定於移轉期限屆滿前，

在不影響期滿移轉下，附條件准予轉讓：

•出租或設定負擔期間，以許可期限為限；

•設定負擔，應訂有償債計畫或設立償債基金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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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績效評定(促§ 51之1、細§65)

 主辦機關應於營運期間內，每年至少辦理一次營運績效評定(自營

運開始日起算滿1年)。

 營運績效評估項目、標準、程序、績效良好之評定方式等作業辦法，

應於契約明定之。

• 營運績效評定，應成立評估委員會辦理之。

• 評定結果應以書面通知民間機構，並公開於主辦機關資訊網路，

期間不少於10日。

•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營運績效評定作業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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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績效評估需求面向 營運績效評估項目 營運績效評估指標

A.主辦機關需求

(建議配分：50±11分)

一、營運資產維護管理(建議配分：14±3分)
 建築物及附屬設施維修保養情形

 營運資產管理

二、營運計畫管理(建議配分：10±2分)

 契約明定營運設施投資情形

 營運計畫執行情形

 營運管理制度執行情形

 營運目標預估額達成情形

三、營運場域衛生管理(建議配分：3±1分)  營運場域清潔衛生維護情形

四、營運場域安全管理(建議配分：9±2分)

 營運場域安全維護情形

 緊急災害及意外事件防範處理情形

 營運場域安全計畫執行情形

五、財務管理能力(建議配分：6±1分)

 財務管理事項執行情形

 契約明定財務條款符合情形

 財務能力

六、政策配合度(建議配分：4±1分)

 乙方對於甲方業務配合度

 乙方對於履約督導事項配合度

 乙方對於非契約明定之特殊需求配合度

七、下次受評期間營運及財務計畫編製(建議配分：

4±1分)

 下次受評期間營運計畫編製情形

 下次受評期間財務計畫編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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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使用者需求

(建議配分：35±7分)

八、服務滿意度(建議配分：30±6分)  服務滿意度調查結果

九、客訴處理機制(建議配分：5±1分)
 客訴專線設置情形

 客訴案件處理情形

C.社會大眾需求

(建議配分：15±3分)

十、契約明定社會責任履行(建議配分：15±3分

)

 契約明定社區回饋執行情形

 契約明定弱勢族群關懷執行情形

 契約明定生態保育執行情形

 契約明定優惠費率執行情形

 環保措施執行情形

D.營運整體評價

(總得分±5分)

十一、優良事蹟表現(加分上限5分)

 創新性營運管理作為

 非契約明定重要投資或活動的投入

 獲公部門機關獎勵及獎項

 其他特殊貢獻事蹟

十二、改善/違規/違約事件(扣分上限5分)

 乙方或其承租者不當營運行為未達違規或違

約標準之要求改善事件

 乙方或其承租者違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

違規事件(如環保、消防、衛生、建築或勞工

…等)事件

 乙方或其承租者違反營運契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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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營運期滿之優先定約(促§ 51之1、細§66)

 經主辦機關評定為營運績效良好之民間機構，主辦機關得於營運

期限屆滿前與其優先定約(應於投資契約約定)，由其繼續營運。

 優先定約以一次為限，且延長期限不得逾原契約期限。

• 主辦機關與該民間機構優先定約前，應辦理資產總檢查，並就

繼續營運進行規劃及財務評估，研訂繼續營運之條件，以與其

議定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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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機構興建或經營不善之處理(促§ 52、細§67~74)

民間機構於興建或營運期間，如有施工進度嚴重落後、工程品質重大違失、經營不善

或其他重大情事發生，主辦機關依投資契約得為下列處理，並以書面通知民間機構：

一. 要求定期改善。

二. 屆期不改善或改善無效者，中止其興建、營運一部或全部。但經主辦機關同意融

資機構、保證人自行或擇定符合法令規定之其他機構，於一定期限內暫時接管該

公共建設繼續辦理興建或營運者，不在此限。

三. 因前款中止興建或營運，或經融資機構、保證人或其指定之其他機構暫時接管後，

持續相當期間仍未改善者，終止投資契約。

主辦機關依前項第3款終止投資契約並完成結算後，融資機構、保證人得經主辦機關同意，自行

或擇定符合法令規定之其他機構，與主辦機關簽約，繼續辦理興建或營運。



86

強制接管營運機制(促§53)

公共建設之興建、營運如有施工進度嚴重落後、工程品質重大違失、

經營不善或其他重大情事發生，於情況緊急，遲延即有損害重大公

共利益或造成緊急危難之虞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令民間機

構停止興建或營運之一部或全部，並通知政府有關機關。

依前條第1項中止及前項停止其營運一部、全部或終止投資契約時，

主辦機關得採取適當措施，繼續維持該公共建設之營運。必要時，

並得予以強制接管營運。

 強制接管營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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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設定地上權之處理(細§78)

• 主辦機關將公共建設所需用地設定地上權予民間機構時，應於契約中

約定地上權消滅時建物所有權移轉予政府，並於辦理地上權設定登記

時，由登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

• 公共建設興建完成後，民間機構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亦應

記明前項約定，由登記機關於建物登記簿之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攔

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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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歸還(促§54，細§79、§80)

民間機構應於營運期限屆滿後，移轉公共建設予政府者，應將現存所有之

營運資產或營運權，依投資契約有償或無償移轉、歸還予主辦機關。

 現存所有營運資產，指民間機構於營運期間屆滿時，所有為繼續經營

公共建設所必要之全部資產。

• 其範圍、期滿移轉之條件、價金決定方法、給付方式及時間等相

關事項，應於契約明定。

 民間機構於營運期限滿應移轉資產者，應於期滿前一定期限辦理資產

總檢查。

• 一定期限與資產總檢查之檢查機構、檢查方式、程序、標準及費

用負擔，應於投資契約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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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管理作業

依約(投資契約)適法(促參法及其他適用法規)辦理履約
管理

履約管理目的在確保公共建設如期如質完成、公共服
務不中斷、提升公共服務水準。

先期規劃項目包含履約管理(細§52)
履約管理重要項目，如：履約管理方式、興建期及營
運期主要履約管理內容、財務檢查及接管營運等機
制、營運績效評定作業辦法、履約爭議協調委員會之
組成及運作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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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處理(促§11、§47、促§48之1)

申請及審核程序之爭議(促§47)

 參與公共建設之申請人與主辦機關於申請及審核程序之爭議，其異議及申

訴，準用政府採購法處理招標、審標或決標爭議之規定。爭議處理規則，

由主管機關定之。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申請及審核程序爭議處理規則(主管機關設促參申訴

審議會)

履約爭議(促§11、§48之1)

 投資契約應依個案特性，記載爭議處理、仲裁條款。

 投資契約應明定組成協調委員會，並得明定協調不成時，提付仲裁。

 其他相關爭議處理可參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履約爭議協調委員會
運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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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法(6/6)

常用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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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法常用相關子法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重大公共建設範圍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及設定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

 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作業辦法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申請及審核程序爭議處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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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法常用相關行政規則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列管及考核作業要點

 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前置作業費用補助作業要點

 擴大鼓勵地方政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作業要點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訪視作業要點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識別標誌設置要點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委員須知

 財政部促參申訴審議會設置要點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履約爭議協調委員人選參考名單資料庫管
理及維護作業要點

 機關推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相關業務敘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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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法常用相關附件

 公共建設促參預評估機制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權利金設定及調整參考原則

 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附屬事業規劃參考原則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營運績效補貼評估規劃作業指引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履約爭議協調委員會運作指引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營運績效評定作業指引

 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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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促參計畫
的觀念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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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計畫面臨挑戰

※三要

政府要品質

政府要利潤

政府要回饋

※三不

政府不出資

政府不保證

政府不補貼

 錯誤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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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始終來自認知差異

 各自表述的「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BOT、ROT、BTO、OT、BOO

 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e)

 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DBFO(Design Build Finance Operation)

 PPIP(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促參法、獎參條例

 爭議點

 促參案件政府不能出錢?

 權利金收越多對政府越有利?

98



民國八十六年九月廿六日各大報對於高鐵BOT案之報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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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六年九月廿六日各大報對於高鐵BOT案之報導(1/2)

100



下水道BOT的經驗
報紙的系列誤導

將貼上相關
的剪報

10

1



對促參案件的不信任?? 102



 英國政府於1992年首度提出PFI，開始系統性的推動促參業務。當時的PFI可解讀

為「促參試行方案」，亦即係試行推動各種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方案。依據

1992年英國財政部的定義，PFI包括下述三種型態：

1.完全自償計畫(Financially free-standing projects)，即相關成本可完全透過使

用者付費方式支撐的計畫。

2.合作開發計畫，雖然計畫的執行由民間主導，但部分資金來源為公部門資金。

3.公共服務出售給政府部門的計畫，也就是政府部門與民間簽訂公共服務購買契

約，再由民間業者提供公共服務的計畫。

 至於其他各式各樣的促參模式，則統稱為公私夥伴關係(PPP)，包括：PFI、合

作開發( joint ventures)、特許權(concessions)、業務外包 (outsourcing)、公營

事務股票出售等。

 與World Bank的觀點相符。

英國促參計畫的沿革

10

3



傳統採購(資產型採購) PFI(服務型採購)

監獄 (Prison) 獄政服務

(Custodial services)

醫院(hospital) 非診療醫務服務

(Non-clinical services)

廢水處理廠

(water and sewage plant)

污水處理服務

(Water and sewerage services)

道路(road) 高速公路服務

(Highway services)

居住設施整建

(Accommodation refurbishment)

物業管理服務 (Full facilities and

property management services)

104

英國PFI制度之特色-採購標的為服務

104

資料來源：101年12月19日張博士倩瑜英國PFI制度介紹簡報資料



 日本政府為推動辦理促參計畫，訂定PFI法據以實施，將PFI計畫
依廠商投資金額回收方式，分為下述三種：

1.服務購入型：廠商提供服務予使用者，惟係由公部門支付使用
費。

2.獨立採算型：廠商提供服務予使用者，並向使用者收取費用。
3.混合型：兼具上述兩種收入的類型。

 以PFI泛指各種民參方式，而不採用BOT

日本促參計畫的沿革

10

5



日本PFI事業類型分類(依事業費回收方式)

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網站
106



日本PFI事業類型分類(依民間參與方式)

2011年修法，並將OT模式納入，將公共建設透過特許權制度可長
期交付民間業者經營。

資料來源：
日本內閣府網站 107



英日兩國之PFI計畫的涵蓋範圍及分類

Joint ventures

Service sold to 

the public sector

Free-standing
The private sector undertakes a project on the basis that costs w

ill be recovered entirely through a charge for the services to the f

inal user.

Joint ventures are projects to which bot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contribute, but where the private sector has overall contr

ol.

These are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private sector to the public se

ctor, often where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cost is capital expendit

ure.

英
國

独立採算型

混合型

サービス購入型

選定事業者のコストが、公共部門から支払われるサービ
ス購入料と、利用料金収入等受益者からの支払の双方に
より回収される類型

選定事業者のコストが利用料金収入等の受益者からの
支払いにより回収される類型

選定事業者のコストが公共部門から支払われるサービ
ス購入料により全額回収される類型

日
本

資料來源:1.Grahame Allen, The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 , Research Paper 01/117, 2001,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London, UK 

2.日本 內閣府 民間資金等活用事業推進室 ”PFI現況介紹”簡報，平成23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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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產歸屬來命名
(促參法第八條規範)

政府介入 民間自主

現行促參法令對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定位

購
買
服
務
型

混
合
型

完
全
自
主
型

從計畫財務規劃來命名

興
建—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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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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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有
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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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夥伴關係

 政府與民間合作是夥伴關係─共榮共生。

 合理利潤與風險分攤─虧錢生意沒人做。

 民間帶錢投資─不僅要提升服務品質也要有利可圖。

政府 民間

決策

條件

監督

財力

能力

活力

效率

加速公共建設

提升公共服務

促進社經發展

合作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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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辦機關）

制訂服務

成果規範
編列預算

民間機構

投資公共建設資產

租金rent關係
使用費fee關係
稅金tariff關係

民眾

付費（納
稅）義務人

公共服務
需求者

提供服務

依服務績效給

付費用

簽訂PPP契約

典型的公共建設促參計畫架構



 相同點：因公共建設具有長期性，均存有長期財政負擔之

問題。

 不同點：

政府自辦須先籌措大筆興建成本，促參模式則有延遲付款之
功能。

政府自辦需負擔工程（營運）成本增加及延遲完工之風險，
促參模式則有相關建設、營運風險移轉予廠商之效果。

採用政府自辦與促參模式之差異
-風險的承擔與移轉

112



公共建設促參計畫的效益

時間(年)

採用政府自辦，初期支付經費龐
大，財政壓力大，即使去政府自
行融資，一樣有利息及還款壓
力，且不一定可達到政策目標。 採用民間參與，初期可不

支付費用，且採逐年攤
還，政府財政壓力減緩，
投資廠商必須達到政策目
標時，政府才需付款。

政
府
負
擔
經
費
需
求

兩種辦理模式下，政府負擔經費需求示意圖
113



民間機構提供服務期

間向使用者收取費用

3 20

（
付
款
）

（年期）

採促參BOT/ROT模式

風險貼水最大

公共建設辦理模式之風險的承擔與移轉

興
建
期

3 20（年期）

（
付
款
）

採政府自辦

無風險貼水

政府自行營運並向使
用者收取費用

3 20

（
付

款
）

（年期）

採促參BTO模式
一次付清建設費

風險貼水較小

支付建設費

民間機構提供服務期
間向使用者收取費用

3 20

採促參BTO模式
分期付清建設費

風險貼水較大
（
付
款
）

支付建設費

民間機構提供服務期
間向使用者收取費用114

114



是否可以擔任主辦機關?

促參法第5條第2項規定，所稱主辦機關在中央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主辦機關依本法辦理之事項，得授權(第

2項)或經上級機關核定委託其他政府機關辦理(第3項)。

是否符合促參法所稱公共建設?

促參法第3條第1項第2款所稱環境污染防治設施。為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

定之水再生利用設施。(細則第4條之1)

是否屬促參法之重大公共建設範圍?

投資總額不含土地超過四億元。(促參法重大公共建設範圍-環境污染防治設施)

115 辦理促參計畫前初步檢視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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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採取促參法何種民參方式?

促參法第8條第1項之民間參與方式BOT、BTO、ROT、OT及BOO。高雄市鳳山溪污

水處理廠即以BTO方式辦理。

垃圾焚化廠改建案可採促參法第8條第1項第7款經主管機關核定方式(RTO)辦理

以BTO辦理之建設、財務計畫及預算報核程序?

促參法第10條第1項規定，以BTO方式辦理者，應於實施前將建設、財務計畫，

報請行政院核定(涉中央預算者)或由各該地方政府自行核定。並循預算程序

編列賒借及建設計畫相關預算。

BTO/RTO需要找監造單位嗎?

 促參法施行細則第28條明訂依促參法第8條第1項第3款方式(有償BTO)辦理者，

主辦機關應於徵求民間參與之招商文件中，載明建設經費計算方式、工程品

質監督、驗收、產權移轉等規定，並應要求申請人提出建設經費償付計畫。

建設經費償付計畫，應包括建設總經費、加計之利息、利率、償還年限及期

次等項目。

辦理促參計畫前初步檢視幾個問題?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062&flno=1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068&flno=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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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規修正
方向

一、擴大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類別

二、新增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機制

三、新增履約爭議調解機制

四、修正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

組織及評審辦法

五、修正民間自行規劃參與公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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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類別促§3

增訂綠能設施、數位建設

鬆綁公共建設適用範圍，廣納多元公共
建設類別，使符合政策需求之公共建設
於規劃階段即評估依促參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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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政府有償與取得公共服務機制促§29

經評估具優先性、迫切性及必要性之公共建設，確
認依本法辦理較政府自行興建、營運具效益者，得
由主辦機關於民間機構營運期間有償取得其公共服
務之全部或一部。

考量長期照護及環境永續等公共建設，有政府付費委託民間機構服務等需
求，納入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方式能提高民間參與誘因、加速提供公共建設及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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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履約爭議調解機制促§6、促§48-1、促§48-2

修正主管機關掌理事項，納入履約爭議調解。(促§6)

修正納入履約爭議調解機制，申請調解之收費標準、
調解會之組織相關辦法及調解規則等由主管機關定之。
(促§48-1)

增訂履約爭議調解成立、不成立要件、不同意處理方
式及先調解後仲裁規定。(促§48-2)

快速解決民間機構與主辦機關於履約時之爭議



121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
促§44第三項

強化甄審作業程序，
提升辦理流程之合理性及明確性

修正甄審會委員之遴聘程序及補選原則、工作小組
成員資格及任務、綜合評審程序及結果公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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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規劃自行參與公共建設促§46

修正民間自行規劃申請案件主辦機關因政策變更或公益

考量，不予議約或簽約之處理方式，及授權由主管機關

訂定之辦法納入民間申請人優惠條件。

有效引導各類資金投入公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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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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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民眾 企業

促參
共創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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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推動

 國際趨勢—透過民間參與，引進企業

經營理念，改善公共服務品質。

 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擴大公共建設投

資以提振景氣。

 創造政府、民間、企業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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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促參良好投資環境

強化財務評估及規劃：政府出資、給付建設費用、補貼或保證應依

法為之並循預算程序辦理；有合理權利金計收方式。

資訊公開透明：重要文件(如可行性評估報告、公聽會紀錄、先期計

畫書、招商公告、營運績效評定結果等)，應主動適時公開於主辦機

關或主管機關資訊網路，作業過程公開透明。

擴大民眾參與層面：可行性評估應舉行公聽會，相關建議或反對意

見如不採納，應於可行性評估報告具體說明不理由

妥善處理契約糾紛：發生履約爭議，應依投資契約以協商、協調委

員會、仲裁、訴訟等方式處理；契約如有礙公共利益、有失公平合

理或窒礙難行，應由雙方協議後檢討修約。



127 善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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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訊息更新
 公私交流平台

促參電子報

輸入E-mail 訂閱



Q&A
我要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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